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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相關附件： 附件一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心得報告 

附件二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注意要點 

※修正記錄： 093 年 12 月 16 日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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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3 年 03 月 11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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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辦法 

第 一 條 本系四年級實習課程，於上學期一梯次實施。於第六學期開學時結算前五學期成績，

合計不及格必修課程少於(不含)六學分者，依據本辦法第三條之規定，得修習實習

課程，惟體育與服務學習課程不列入上述必修學分計算。 

第 二 條 至各醫院之實習人數以各醫院所核可之名額為準，學生實習期間之作息規定，依各

醫院之規定為準，學分之取得依校方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三 條 實習分發以必修學分成績之總積分為依據，總積分為五學期積分乘上權重之和，計

算方法如下： 

一、每學期之積分為該學期之各必修科目成績乘上該科目之學分數之和。 

二、每學期成績權重： 

(一)第一學期佔 10% 

(二)第二學期佔 10% 

(三)第三學期佔 20% 

(四)第四學期佔 25% 

(五)第五學期佔 35% 

三、重修科目以末兩次成績平均計算。 

四、總積分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(四捨五入)，若有總積分相同者，以第五學期之積

分成績，作同分參酌分發。 

第 四 條 必修科目以抵修方式完成，則該科成績由實習委員會開會決定之。 

第 五 條 符合第一條規則之非應屆學生，其實習醫院概由本系指定之。 

第 六 條 實習學生選填實習醫院必須慎重考慮，實習醫院名單一經公佈，即不得更改。 

第 七 條 實習期間不得回校修習學分。 

第 八 條 實習學生每月 25–30 日(最遲 30 日的 24:00 前)上網繳交實習心得報告，報表格式

如附件一，且日常生活應遵守學生實習注意要點，如附件二。 

第 九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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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心得報告 

(1)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：______________  

(2) 實習醫院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(3) 實習心得報告期間：自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，第__月份 

(4) 心得報告： 

(包括實習科目、訓練課程、實習地點、醫院指導老師、參與同學、所見所聞心得與建議事項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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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實習注意要點  

第一條：本系實習目標與計畫、實習分發原則、請假獎懲辦法、實習成績等，皆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二條：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、事、病請假，需依實習醫院請假規定辦理，如實習醫院未訂定請假

相關規定，則依本校所訂定學生請假規定辦理。  

第三條：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者，經實習醫院以書面或口頭告知校方，

並經調查屬實，應由學校按情節輕重，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予以議處，情節重大者，

本系得中止該生之實習。 

第四條：學生於實習期間，請妥善保管輻射劑量佩章，如有發生遺失，請立即與系上實習負責老師、

系辦聯繫，並於24小時內提供自述報告給系辦。務必配合學校及實習醫院遺失通報流程調查。 

系上對因個人因素遺失佩章者之處置如下： 

一、罰則： 

(一)遺失佩章 1次，當科實習總成績得扣 5分。 

(二)如再次發生遺失，得視情節記小過 1次。 

(三)遺失次數達 3次者，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論之，並得中止實習。 

二、賠償：佩章遺失所衍生之行政、事物等費用，由當事人全額支付。 

非個人因素遺失者，系上得視情節酌予扣分，然賠償費用仍需全額支付。 

第五條：除第三條情節重大者外，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，經系務會議通過者，予以

停止實習： 

一、請假時數(含公、事、病假)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(含)以上者。 

二、連續三天(含)以上未經請假規則辦理，而不到班者。 

三、經醫師診斷有重病，不宜繼續實習者。 

四、違反校規情節嚴重，經決議退學者。 

五、學生於實習學期中依規定申請休學，經校方核准者。 


